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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177,34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或“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10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了《关于

核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99

号）（以下简称“《批复》” ），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根据《批复》，首旅酒店向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13名投资者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4,348,410股，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5.30元，该等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2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股份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除首旅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46,171,070股股票的限售期为18个月外，其余12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以下简称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12名投资

者”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12名投资者均做出承诺：认购的首旅酒店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而认购的首旅酒店股份因公司送红

股、转增股本等情形而增持的部分，亦遵守前述锁定期的约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且上述股

东不存在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公司对该投资者不存在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

存在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12名投资者解除限售股份共计88,177,34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86%。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1,827 1.81% 20,241,827 -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286,162 1.54% 17,286,162 -

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81,370 1.35% 15,181,370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43,085 0.77% 8,643,085 -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23,063 0.40% 4,523,063 -

6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478,280 0.40% 4,478,280 -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管 3,448,275 0.31% 3,448,275 -

8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3,269,144 0.29% 3,269,144 -

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55,665 0.26% 2,955,665 -

1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76,533 0.25% 2,776,533 -

11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

与时偕行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86,968 0.24% 2,686,968 -

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86,968 0.24% 2,686,968 -

合计 88,177,340 7.86% 88,177,340 -

五、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39,128,406 -88,177,340 50,951,06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982,254,716 88,177,340 1,070,432,056

股份总额 1,121,383,122 - 1,121,383,122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 ）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

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首旅酒店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868�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能建 公告编号：2022-023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2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68 中国能建 2022/6/23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5月2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45.06%股份的股东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在2022年6月1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请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具

体内容可参见公司不迟于2022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5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6月28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6号院1号楼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28日

至2022年6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

6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13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16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7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将不迟于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材料。

2、 特别决议议案：2、3、16、1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8、12、13、1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修订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6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9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3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4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6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00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22077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

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

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85人，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1030.1046万份，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1,051,738,925股比例为0.9794%，行权价格为29.77元/份。

2、本次行权模式为自主行权。 实际可行权期限为自2022年6月14日起至2023年6月13

日。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激光” 或“公司” ）于2022年5

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披露的《大族激光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

调整行权价格》（公告编号：2022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自主行权事项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现将自主行权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等待期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0个月、32

个月、44个月。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行权数量占

获授股票期权总数的33%。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19年10月

14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激励计划第二个等待期即将届满。

（二）满足行权条件情况的说明

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期条件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行权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授予的股票期权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公司2021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为1,719,006,732.72元，相

较2018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1,454,198,562.37元， 增长

18.21%，公司层面业绩达到考核要求，满足行权条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依据《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将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共有A、B、C、D四档。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为A/B/C档，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D档，则上一年

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合格， 当年度股票期权才可按照个人可行权比

例进行行权。

原1333名激励对象中：

（1）2名激励对象担任监事及22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自动失效；

（2）21名激励对象2021年个人年度绩效考核为D档，

不符合当期行权条件，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批次股

票期权自动失效；

（3）其他1085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根据考

核得分按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确定行权额度。

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

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设定的2019年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相关事宜。 第

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比例为20.62%， 即公司1085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030.1046万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简称：大族JLC2

2、股票期权代码：037834

3、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1085人。

4、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1030.1046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794%

5、行权价格：29.77元/份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7、行权方式：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

期内可通过承办券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8、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2022年6月14日起至2023年6月13日止。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

权的股票期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期股票期权，公司将按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9、可行权日：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10、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的股票期权（万

份)

本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本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占当前

总股本比例

1 张建群

副董事长、 管理与决策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

70.0000 19.1300 0.0182%

2 周辉强

董事、财务总监、管理与决

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70.0000 19.1300 0.0182%

3

LUEQITAO

（吕启涛）

董事、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

副主任

78.5049 25.9066 0.0246%

4 杜永刚

董事会秘书、 管理与决策

委员会副主任

42.0000 13.8600 0.0132%

5 董育英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17.9759 4.4524 0.0042%

6 赵光辉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74.3100 20.5065 0.0195%

7 任宁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17.4800 5.7684 0.0055%

8 宁艳华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28.4175 8.5671 0.0081%

9 王瑾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79.3470 15.7531 0.0150%

10 吴铭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29.9169 6.1399 0.0058%

11 尹建刚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140.2558 14.5780 0.0139%

12 黄祥虎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24.8948 5.3947 0.0051%

13 唐政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 60.0383 2.3497 0.0022%

14 陈焱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78.4976 0.8538 0.0008%

15 欧阳江林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20.2902 4.4200 0.0042%

16 朱登川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12.3781 1.7606 0.0017%

17 李剑锋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11.1086 2.1651 0.0021%

18 钟健春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49.1627 3.5237 0.0034%

19 胡瑞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7.3882 2.4381 0.0023%

20 王祥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19.1697 2.1799 0.0021%

核心骨干与其他中层及以下员工

（1065人）

3401.8332 851.2270 0.8094%

合计（1085）人 4,332.9694 1,030.1046 0.9794%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

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11、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

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所得税的缴纳采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12、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所募集资金将存储于公司行权专户，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13、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必须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 在行权期结束

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转入下个行权期，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

司注销；对于本批次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14、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公告日前6个月内，公司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李剑锋先生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但李剑锋先生的买卖行为发生在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前。公告日后，公司参

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内合法行权。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29.77元/份。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中的原2名激励对象因担任公司监事及22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21名激励对象2021年个人层面绩效考核不合格，不符合当期行

权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批次股票期权自动失效。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

化。 本次股权激励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2、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行权相关股票期权费用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等待期内摊

销，并计入期间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假设本期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将由1,051,738,925股增加至1,062,039,971股，对公

司基本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小，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3、选择自主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

关规定， 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由于在可行权日之前，公司已经根据股票期

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

司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上述会计处理造成影响，即

股票期权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权激励自主行权承办券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务服务承诺书中承诺，

其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符合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对于自主行权系统的接口要求，并已完成所有准备

工作。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

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3日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2]97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29.20元/股，网上发行数量为2,

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以下简称“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9.20元/股。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T日，申购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

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

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6月17日（T+2日）公告的《润贝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

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6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14日（周二）9:30-11:30；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已于2022年5月23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3日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12

月1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4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100.00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10.2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24.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6.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14日（T-1日，星期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3日

中航

(

成都

)

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22年 2月 2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于 2022 年 5 月

1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2022〕82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3,5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0.00%。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3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9,72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2,43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联

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 6月 14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中航

(

成都

)

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

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侨源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８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１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９１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侨源股份所在

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１９．６５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静态市

盈率

（扣非前）

２０２１

年静态市

盈率

（扣非后）

００２４３０．ＳＺ

杭氧股份

２８．４８ １．２１４０ １．１７１５ ２３．４６ ２４．３１

６８８１０６．ＳＨ

金宏气体

１７．５７ ０．３４４０ ０．２６７８ ５１．０８ ６５．６１

００２９７１．ＳＺ

和远气体

２０．３５ ０．５６３９ ０．４７２８ ３６．０９ ４３．０４

００２５４９．ＳＺ

凯美特气

１５．２９ ０．２２２６ ０．２０１９ ６８．６９ ７５．７３

６８８２６８．ＳＨ

华特气体

６０．０３ １．０７７７ ０．９２９２ ５５．７０ ６４．６０

平均值

４７．００ ５４．６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６．９１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９．００

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静态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发布的“

Ｃ２６

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

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２２．８６％

、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同比下滑

５９．１４％

，上述期间营业收入增长但净利润下滑，主要系发行人产能扩张与客户

需求增长不匹配、在新增产能投产前对核心客户保供造成暂时性亏损、项目

集中建设导致银行借款和财务费用增长、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外购气体保供

导致毛利率降低等因素造成，虽然发行人新增产能正在逐步投放，但上述净

利润影响因素预计仍将对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发行人预计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相较

２０２１

年同期下滑约

２９．１１％

至

５６．３８％

。 请投资者充分了解

《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相关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丰富的客户资源优势：公司深耕西南地区和福建地区工业气体市

场，在近二十年的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优质客户，并建立了长期、稳

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客户所处行业覆盖冶金、军工、医疗、化工、食品、

新能源、 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核心客户包括三钢闽光 （

００２１１０

）、 通威股份

（

６００４３８

）、东方电气（

６００８７５

）、利尔化学（

００２２５８

）、士兰微（

６００４６０

）等上市公

司以及攀钢集团、宝钢德盛等国内知名企业。 通过与多元化、多层次的客户建

立长期互信的合作，公司产品品牌效应不断增强，有效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稳

定发展。

第二、区域领先的规模和保供能力优势：截至

２０２１

年末，在四川地区，公

司拥有多条空分生产线，具备年产约

４４

万吨液氧、

２１

万吨液氮、

１．５

万吨液氩的

生产能力，为西部地区的冶金、石化、机械、医疗、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

行业用户提供工业气体。公司福州基地配备一套产能规模为

２５

，

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的空

分气体生产线和一套产能规模为

４０

，

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气体生产线，在通过现场制

气方式满足闽光钢铁和宝钢德盛用气需求的同时，将配套的富余液态气对外

销售以满足福建及周边地区企业的用气需求。 区域领先的规模和保供能力优

势为公司开拓客户和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三、生产成本优势：公司目前生产体系完整、高效，规模化生产可以显著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耗电量为例，据公司生产部门测算，产能为

２

，

２００Ｎｍ

３

／ｈ

的小型空分设备单位能耗约为

９５０ｋＷｈ／ｍ

３

，而公司目前主要生产线产能为

３０

，

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的大型空分设备单位能耗为

６２０ｋＷｈ／ｍ

３

， 与小型空分设备相比能耗

大幅下降。 公司汶川基地所处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水电资源丰富，

电价相对较低，较竞争对手拥有一定的电力成本优势。 同时，公司也高度重视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通过对工艺技术的研发改进，掌握了“余气及残

留液体回收”“真空管道应用”“能量回收综合利用”等节能技术，有效降低了

产品单耗。

第四、多样化的供气模式优势：公司目前的主要供气模式分为液态气体、

管道气体、瓶装气体等，其中液态气、管道气模式可满足大型客户持续大量的

用气需求；而瓶装气模式可较好地满足中小型气体用户零散化、多样化的用

气需求。 由于工业气体行业下游行业分布较广，公司还可根据客户不同阶段

的需求，匹配与其相适应的气体品种、纯度和使用量，为其提供包括生产、配

送、服务等的一站式、全方位气体供应服务方案，保障客户用气的持续稳定。

此外，公司还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为客户现场设施提供定期跟踪、巡检和常规

保养服务，有效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 灵活多样的供气和服务模式显著提高

了客户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提升了客户黏性和市场口碑。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灌温路

１３９９

号

联系人：童瑶

电话：

０２８－８７２２９０３９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２２９６９６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贾志华、张翔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５８８

号通威国际中心

２００２

电话：

０２８－６８８５０８３５

传真：

０２８－６８８５０８２４

发行人：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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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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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